
國立鹿港高級中學定期學業成績評量補行考試申請單 

班級：  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缺考次別：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第      次期中（末）考 

缺考時間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時至     月     日      時 

申請補考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缺考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自行審核(請簽名) 教務處 核章 

完成假卡 

(請附假卡) 

 試務組  

教務主任  

註：註： 

1.請先至學務處依「學生出缺席考查要點」辦理請假手續，經核准後，再至教務處辦理申請補行考

試手續。 

2.本申請單需連同已核准之學生請假卡一併送交教務處試務組，若未附請假卡，視同未提出申請

單。 

 

國立鹿港高級中學定期學業成績評量補行考試通知單 

查        班學生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之故，於     月     日    節 

         科無法應考。申請補考已核准，依國立鹿港高級中學學校考試規則規

定，請准予補考。請於     月     日    節，於教務處完成補考。逾期以缺考

論，該科考卷成績以零分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教務處試務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